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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歷程服務平臺路徑：https://epf.mlife.org.tw/Portal.do 

 

 

 

 

以點選方式，選擇

縣市及學校名稱 

第一次登入帳號與密

碼同校務行政系統 

第一次登入後，必須更改密碼，

始得進入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

登入後 

登入 



 

  

教務處製 

系統操作 
 

登入畫面 

 

 

 

 

務必輸入 E-mail，方能收到課程學習認證結果及忘記密碼通知 

主要 E-mail：請由校務系統輸入 

備用 E-mail：請在此輸入 

登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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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習成果流程圖 

 

上傳學習成果 

 可由 選擇科目上傳學習成果檔案，支援拖曳上傳，如下圖： 

 

 

 

 

 

學習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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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下儲存後會跳出下圖，可以直接送出給老師認證，若按下再想想，則可

以到學習成果認證來送出認證。  

  

 

 

 狀態為(1)時可以 。  

 狀態為(2)無法修改檔案只能下載(檢視)檔案。  

  

 

學習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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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成果認證 

 查詢及檢視學習成果認證 

 左上紅色標記項目為認證概況 

 需在開放認證日期內才能送出認證 

 

 

說明 

 完成檔案上傳及相關簡述，務必於上傳截止日前「送出認證」，才能供教師

認證。 

 學生送出認證前，可編輯或刪除檔案。 

 學生送出認證後，教師未認證前，可查詢或取消送件。 

 教師認證成功後，學生只能查詢檔案。若教師取消認證學生可編輯或刪除

檔案。 

 教師認證不通過，於學生上傳截止日前，學生可重新編輯、修改檔案，或

刪除檔案 。 

 

學習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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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選學習成果 

 使用篩選條件查詢學習成果勾選狀態 

 

 

 

 

 

學習成果 

每學年可勾選總計 6 件 

※請留意勾選時程，逾時不得再行勾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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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 

 有勾選的項目，才會提交至國教署，作為參加大學推甄時備審資料中的學

習歷程檔案勾選使用。 

 學生課程學習成果需經教師認證通過，才會顯示於列表中。 

 務必依學校每學年公告之勾選截止日完成。（每學年勾選上限為 6 件，不分

上下學期） 

 

 

學習成果 

※已勾選 1 件，燈號就亮一個，依此類推 

請於勾選截止日前確認勾選項目，如於截止日為進行勾選動作，請自行
負擔學年未有學習歷程檔案送至教育部中央資料庫之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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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多元表現分類及對應內容 

項目 說明 

幹部經歷 校級幹部、班級幹部、社團幹部、實習幹部及其他 

競賽參與 校內外競賽證明 

檢定證照 
只能填選系統指定的證照，若持有證照系統未列出，可

在其他多元表現上傳 

服務學習 記得索取證明書上傳 

彈性學習時間 
包含自主學習成果及學校特色活動、選手培訓、充實

(增廣)課程、補強性課程 

團體活動時間 
包含班級活動、社團活動、學生自治會活動、週會、講

座及有值得紀錄的學校活動 

職場學習 
職場體驗或參訪資料；職科寒暑假校外實習紀錄，或若

有相關的打工經驗，也可在此上傳 

作品成果 任課老師規定外之作品 

大專及技專校院 

先修課程 
有學分之大學先修課程 

其他活動 非上述項目所能包含的多元學習表現 

★ 多元表現的上傳、勾選步驟與課程學習成果類似，但不須經過教師認證，

學生上傳完畢後可直接進行勾選。 

★勾選操作概念同「課程學習成果」；勾選件數不分上下學期全學年可勾選

10 件。 

多元表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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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校務行政同步介接班級幹部及社團幹部經歷，學生需自行上傳證明文件或影

音檔案，才能納入每學年可勾選多元表現上限之 10 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校內幹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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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 學校將修課紀錄、幹部經歷、課程學習成果、多元表現提交到國教署後，

為確保提交資料的正確及完整性，學生需進行收訖明細確認。 

 課程學習成果、多元表現，學生有勾選才會提交。 

 如資料有誤，請於系統回報並詳細描述問題，並在確認期限內，盡速洽詢

相關單位： 

 幹部經歷 →學務處生輔組 

 修課紀錄→教務處註冊組 

 課程學習成果→教務處教學組 

 多元表現 →學務處訓育組 

 依據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」第 4 點規定，學生逾公

告期間未確認，或未向學校提出疑義者，視為已確認學校提交資料與學生

上傳資料一致。 
 

 

 

修課紀錄 學習成果 

幹部紀錄 

多元表現 

收訖明細 


